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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院简介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现设有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法学、国

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中外合作办学）4个本科专业，公共管理、法学、

政治学 3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和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点（湖北大学

MPA 教育中心）。其中，行政管理为省级重点学科，当代中国政治制

度为省级精品课程。

行政管理专业李荣娟教授连续两届当选湖北省党代会代表



师资力量强。学院现有教职工 72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5人、硕

士生导师 37人、教授 14 人、副教授 29人。有省级各类专家 10余人，

湖北大学专业责任教授以及精品课程和优质课程责任教授 10余人。

教师中博士 52 人，专任教师博士率达到 81%。近 5 年来，先后承担

国家、省部级等各类科研项目 140 余项，出版各类专著、译著和教材

40余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000 余篇，获得省部级及以

上教学科研成果奖励近 30项。

荆楚卓越法律人才之：青山区法院刑事案件旁听

科研平台多。学院目前拥有文明城市发展研究院、县域治理研究

院、拉美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生态政治研究所、公文写作研究

中心、社区研究中心、卫生政策研究与评价中心、公法与人权研究中

心、法学实务教学中心等，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科学研究环境和素质



能力砺炼平台。

学院承办第八届“法理争鸣”湖北高校法学专业辩论赛

人才培养精。学院以培养“基础厚、口径宽、能力强、素质高”

的专门人才为目标，拥有“模拟法庭”、“法辩盟”等特色精品活动，

建有 3个校级大学生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学院不断因事而化，因时而

进，因势而新，培养了一大批现已成长为各级党政司法机关、大型企

事业单位、法律服务机构等单位的领导和精英的杰出校友，毕业生就

业率常年稳居 90%以上。



模拟法庭

学院基本情况一览：

●一级学科硕士点：3个

公共管理、法学、政治学

●二级学科硕士点：18个

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

障、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

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政

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外交学。

●专业学位教育：公共管理硕士（MPA）

●省级重点学科：行政管理

●校级重点学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普通本科专业：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法学、国际事务与

国际关系（中外合作办学）



●省级品牌专业：行政管理

●校级品牌专业：法学

●省级精品课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校级精品课程：宪法学

●省级教学实验中心：法学实务教学中心

●荆楚卓越人才计划：法学

二、专业简介

行政管理（本科，管理学学士学位，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以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行

政事务为研究对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行政学、管理学、

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知识，专业基础知识扎实，业务知识面

宽，实际操作能力强，具有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适应现代社会需

要，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高等院校从事行政管理

实际操作并具有一定理论研究和教学能力的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政治学原理、社会学概论、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

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管理沟通、公共经济学、地方政府学、西

方行政学说史、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公共组织学、行政领导与决策、

比较政治制度、公文写作与处理、行政案例分析、行政伦理、国家公

务员制度、电子政务理论与实践等。

公共事业管理（本科，管理学学士学位，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适应社会经济和



公共管理发展需要，具备公共管理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专业基础扎

实，知识面宽，业务能力强，有创新精神，能应用相关理论知识从事

实际管理工作，并具有科研和教学能力的应用型专业人才。毕业后，

能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公用事业单位，环保、社会保障、城

市社区、非营利组织、公共安全等公共事业单位或行政管理部门从事

管理工作，或在有关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主要课程：政治学原理、社会学概论、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

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管理沟通、公共经济学、公共组织学、公

文写作与处理、公共管理伦理学、社区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社会保

障学、公共规制经济学、管理研究方法与定量分析、专业经典著作选

读等。

法学（本科，法学学士学位，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具有国内国际宽广视

野、系统掌握法学知识，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

别是能在立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

和国际国内法律服务机构等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应用型法律专门人

才。

主要课程：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商法学、中国

法制史、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国际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海商法（双

语教学）、WTO 规则（双语教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婚姻家庭继承



法、司法文书学、律师实务、国际投资法（双语教学）、金融法学、

财政税收法、环境法学、法律英语、中外法律思想史等。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中外合作办学）（本科，法学学士学位，

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是经教育部批准的全日制本科合作办学项目

（MOE42AU2A20121327N）,自 2013 年开始与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合作

至今，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跨学科、多语种、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使学生具有良好外语水平，熟悉中外文化和国情，通晓国际政治、经

济、法律和管理规则，能够成为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组织

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和区域国别问题研究人才，有能力胜任政府机

关、企事业单位等与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相关的文化、宣传、教育、

新闻及其它涉外事务工作。

主要课程：国际事务、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

外交学、国际组织、国际组织行为学、国际管理、国际传播、国家安

全、全球化、区域与国别研究、政治学原理、比较政治学、传播学、

跨文化传播、批判性思维、领导学、第二外国语（非通用语种）。


